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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2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高新发展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2 

 

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海发大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 本次交易概述 

如公司近年来定期报告所述，公司一直积极对非核心业务和资产

进行优化处置。公司所有的海发大厦 1 栋 3、7 层（以下简称海发大厦）

一直以来因使用年限较长设施设备陈旧老化、业态零乱等因素，出租

率和租金较低。近日，公司将海发大厦通过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

开挂牌的方式对外转让，挂牌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，挂

牌价格为 4,346.30 万元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了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通知，公

开挂牌期间征得一个意向受让方李渊明，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确认

摘牌。经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，确认其符合受让条件。2020 年 12

月 31 日，公司与李渊明就转让海发大厦产权签订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

交易价格为挂牌价格 4,346.30 万元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）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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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姓名：李渊明 

（二）住所：成都市高新区富华北路 357 号 4 栋 1 单元 12 楼 1202

号 

（三）李渊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四）李渊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不构成

关联交易。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海发大厦 1 栋 3、7 层 

2、类别：投资性房地产 

3、权属：公司所有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、不

存在涉及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4、资产地址：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 29 号 

（二）截止 2020 年 12 月 1 日的账面价值 

单位：万元 

账面原值 4,213.16 

累计折旧 2,166.67 

账面净值 1,059.87 

 

（三）评估情况 

1、评估机构：四川天平资产评估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

2、评估基准日：2020 年 1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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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评估方法：比较法、收益法 

4、评估结论：评估值为 43,450,353 元 

四、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双方 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李渊明 

（二）交易标的 

甲方持有的海发大厦 1 栋 3、7 层产权。 

（三）交易方式 

甲方委托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，最终确定乙方为受

让方。 

（四）交易价款 

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4,346.30 万元。  

（五）支付方式 

乙方已支付至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 435 万元，在本合

同生效并扣除相关费用后，即乙方应向西南联交所支付的交易服务费

106.926 万元，剩余保证金 328.074 万元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

款。 

本次交易采用分期付款方式，首期价款(含保证金）为乙方应支付

的本次产权交易价款总额的 30%，计人民币 1,303.89 万元，乙方应在

本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；

其余价款 3,042.41 万元应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前付清。且应当提供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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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认可的合法有效的财产担保，并应当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甲方支

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。 

（六）产权交接事项 

甲、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，在获得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

权交易凭证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。 

（七）产权交易的税费 

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费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。 

（八）合同的生效 

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起生效。 

五、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、土地租赁、债权债务转移等情况。海

发大厦后续资产权证变更不存在法律障碍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海发大厦为公司低效非核心资产，转让海发大厦有利于进一步优

化公司资产结构，回收资金，提高公司整体效益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

净回笼资金约 4,000 万元；同时将预计增加公司 2020 年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,900 万元，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 年的财务报告审

计结果为准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产权交易合同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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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


